
歷史建築臺中市市長公館營運移轉案公聽會紀錄 
 

壹、時間：105年 3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分 

貳、地點：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5-1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局長仲良          記錄：鄧依雯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臺中市市長公館位於雙十路二段 125 號，處於交通便利之地，希望高齡長輩

能在此地實現不老夢想，也實現市長強調的托老一條龍政策，從健康到需要被照

顧之長輩，屬延續且整合性之照顧，歡迎各位參與。 

之前也曾邀及相關先進說明，希望能透過一些說明讓各位對營運有一些了解，

以便將來各位有機會進駐服務，透過經營讓 2025年即將到來的無齡世代，就是銀

髮長輩能透過這個館的營運，能夠在這個地方，無論從事交友、休閒，透過市長

公館-不老夢想館進行相關活動設計，達到活躍老化、健康休閒的目的。 

 

陸、公聽會簡報(旋之恆管理顧問公司李規劃師)： 

市長公館係為歷史建築，屬第三種住宅用地，所謂第三種住宅區除了住宅使

用外，也可投入作為低強度的商業使用。市長公館位於一中街地段，旁邊有一中

商圈及益民商圈等，加上附近文化條件，有臺中一中、臺中技術學院等，在這部

份的文化氛圍及目前所形成的商業氛圍強度非常高，附近停車供給便利，地段良

好，適合發展主題性文化旅遊或投入政策進去。 

市長公館總共分為二層樓，總樓板面積約 100 坪左右，可做為店舖、飲食、

辦公室使用，未來配置規劃除以市長的托老一條龍政策推動不老夢想館外，在這

政策下還可投入附屬商業，吸引更多民間機構及廠商進駐投資，活化歷史建築在

利用，未來投入要素有文化創意及社會參與之實行，參與部份如展覽空間及餐飲

空間讓長輩在不老夢想館再次分享退休前擅長的技能，提供參與課程、傳統美食、

藝術創作、定期藝文展演活動、社會參與及具有成就感之活動讓長輩參與，調適

長輩身心，展現銀髮族健康活力。 

附近案例有最近 OT完成的放送局，辦理活動也很豐富，雖與市長公館同為歷

史建築，但因市長公館以銀髮為主題，不用擔心辦理活動相似造成競爭，可舉辦

以銀髮為主題的活動，增加區域活動主題的多元性。 

未來招商條件在劃定許可範圍時，也特別將人行道劃出，不收土地租金，惟

廠商需負管理維護責任及保障民眾通行權益，實際上計收租金範圍僅市長公館圍

牆範圍內，租金也十分優惠，依據國有土地計收標準，每年計收申報地價百分之

五，另因本案係以促參法委外，可依促參法規定再打六折計收為基準。 

未來在招商條件中指定廠商每年需至少辦理 12場(每月 1場)符合營運目標的

主題展覽或公益性主題活動，也針對社區提供回饋，如社區有辦理活動需求需租

用場地時，廠商可提出相關優惠措施，供主辦機關審查。 

投資金額部份，因前 OT案撤走後有再利用的關係，所以目前建築條件需再裝

修後才可利用，未來包含營運設備添購工程、裝修工程、景觀工程，指定不得少



於新臺幣 110 萬元，係為讓民間機構進場後有一定程度的裝修及改善工程，讓市

民有更好的設施設備使用。 

招商係營運移轉 OT的方式進行，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募集申請人的投資計

畫書，進入資格審查後，針對投資廠商辦理甄審，藉以評選最優申請廠商簽約，

許可年期是以點交完成起算 5 年，為確保營運效益及市民權益，每年辦理營運績

效評估，由委員提營運改善意見，若評估有 3 次以上達到良好成績，有優先續約

權 5 年。廠商資格為公司或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需具備相關營運經驗文化資產

運用、展演設施產業、藝文教育、餐飲業或觀光休閒產業相關營運實績，來確保

未來營運成績，另為投入托老政策，故申請人應於資格審查時提出近 2 年具備有

老人相關活動 2 場次以上實績．實收資本額或捐助基金總額或社團法人財產總額

不可低於新臺幣 300萬元，以確保履約保障。 

綜合起來，就地方效益可以分為三個面向，像經濟面向、非實質效益面向、

社會效益面向，本案係因應托老政策，故執行上符合社會效益面向，也會要求招

商條件對於服務品質經營效益提升、消費空間多元化、地方居民回饋等，而文化

資產在利用可增加附近文化氛圍、增加老人社區參與機會、 民間單位的維護及管

理改善歷史建築容貌，這都是非實質效益部份，最後是以經濟面向來說，市長公

館的營運也會增加地方至少 6 個工作機會、土地租金及權利金計收增加政府每年

60-80萬元收入用於社會福利支出，增進周邊地區消費，民間出資維護文化資產之

效益。 

 

柒、陳述及發問內容：  

(一)發言人：賴佳微市議員服務處孫秘書 

1.市長公館 OT案在胡市長任內有 2個餐廳業者交替經營，上個業者經營尚未

結束就被提前解約，我們了解要做市長公館活化難度極高，目前市府配合

托老一條龍政策發展是受期待的，與其再進行與一中商圈重疊性高之商業

模式，也無法增加地方發展機會，對地方發展來說，沒有想象空間也只能

做為社區活動中心使用，期待籍由民間力量給予更好發展。 

2.本案委託之顧問公司對於一中停車供給充足之評估，容易誤導欲投入之廠

商，未來長輩交通應給予關注，其配套也應一併考量。 

3.期待市長公館未來發展可成為臺中驕傲，不限縮為地方事務，所以我們對

老人重視不僅為原來想像，可讓長輩真的覺得不是僅領到錢，而是生活真

的被在乎。 

4.請顧問公司說明停車空間充足之判斷。 

(二)發言人：陳政顯市議員服務處于主任 

與會各位先進，我的質疑點也相同，該地平常停車就不易，像水利大樓、周

遭幾個停車場，假日停車約等 40分鐘，真的不覺得該地停車充足，老人家如

何前往，走路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附近學生多，長輩能擠得贏學生嗎？停

車問題若無法先解決，構想再好實際操作也無法執行，長輩通常由子女接送，

屆時無法臨時停車，造成附近交通一團亂，本意良好，但人口匯集處交通未

先解決也沒用，請特別注意此問題。 



(三)發言人：真愛基金會陳執行長 

1.不老夢想讓我有很多想像，我本身也是在地做老人工作，所以議員剛提到

的交通問題，我覺得是由廠商在投標案子時就應考量到，要怎麼定義不老

夢想館，是單純只讓健康老人來嗎？其實健康老人之外還有很多想像及活

動，我很難在現在跟大家說明，但這是可實現的，裡面有提到建築、維修、

設備等相關部份，這些條件目前尚未看到，就以我們單位而言目前是有能

量來承接，但簡報提到的 110 萬投資額度，我覺得應該不止，所以要很坦

誠的告知單位應有多少能量去支持，預計的營收、投入的社會福利是什麼？

應在計畫中寫明，否則就單純想來實現夢想的單位會缺乏考量到營收問題，

會以為有很多支援，剛只有提到租金及整修部份，其他部份是否有規定營

收多少百分比給社會局，多少給單位運用？至於單位投標後要如何結合就

有賴各單位去想像及期待。 

2.托老一條龍政策若能結合在不老夢想館實現，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一定

將老人全聚集此，而是培植老人及志工能量的地方，培植後可以讓大臺中

各地去讓走不出的老人享受到托老一條龍的福利，怎麼想辦法讓走不出的

老人享受同樣福利政策，後續再等更詳細的企劃。 

3.進駐市長公館的單位基本上只要不脫離老人、文化的部份就可以嗎？還是

有其他限制？希望可以先詳細的列出來，減少單位誤會產生。 

4.招商前是否能讓單位至現場評估？如何能在招商時確認經文資已核定修繕

範圍及內容，是否因此影響開辦期程，導致超過營運時間。 

(四)發言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陳專員 

目前規劃期程進度，是否可以說明？ 

 

捌、回應及結論： 

1.考量平日較早時間一中商圈停車問題還不太嚴重，在簡報中文字較簡略，可能

易使人誤會停車空間充足，其該地區交通便利，大眾運輸工具充足，可在相關

招商條件列出民間機構應有某程度的接駁或負擔。另本案鎖定行動較便利之長

輩，加上本市推動十公里免費，期待長輩能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期許長輩有

年輕人的特質，使市長公館成為地方亮點，運用當地雙十流域的特色與銀髮結

合，讓長輩願意參與，活絡後成為別具特色的館，由市長公館為主軸據點，產

生帶動力量，如何執行將有賴廠商發想創意。 

2.公聽會召開就是為了傾聽當地民意代表、團體的聲音，所以我們界定在北區來

辦理，當然我們要廣納更多聲音也了解大家的期待及關切，納入招商文件中才

有意義，減少大家一知半解，吸引大家參與。另外有談到，市長公館就是做為

一個據點，有很多開創，並非僅限健康老人才能參與活動，且這個地方不是被

定義為日間照顧中心，是希望長輩到此可享受活力的感覺而非生活照顧，如何

開創是重點。 

3.權利義務部份，包含修繕，必須經過文化資產及相關單位認可，還有餐飲有一

定空間比例規定，只能百分之四十空間比例可做餐飲(無餐飲規劃也沒關係)，

餐飲對長輩是重要的，還有交通問題不盡然不能做為長輩活動空間，志工、家



屬陪長輩一起活動也是一種方式，這是要靠各位發想，政策上就是走銀髮、社

會參與及文化結合。 

4.簡單說明促參的流程，促參案首先要先評估內容、設定招商條件、擬相關文件

內容，至公告招商時再請廠商提送申請書。現在辦理的公聽會屬評估階段，又

依據促參司去年修法，希望各案在評估時能了解地方需求及意見，所以目前仍

是評估階段，相關文件還沒有完全定案，依地方意見調整送審查後才能定案，

屆時會公告給所有對本案有興趣及想來參與的單位知道，目前對本案是有基本

設定，土地租金依促參法規定一年約近 60萬，還有固定權利金約 2-3萬，最後

是變動權利金，是看有多少營運收入，依比例分階段收取，因目前尚未審定無

法具體說明，也避免大家誤會，審查後會將具體內容公告促參司及本府社會局

網站，如對本案有興趣也可留下資料，有任何資訊更新顧問公司再行通知。 

5.若單位有至現場評估之需求，因市長公館現不對外開放，請先與承辦人員連繫。

修繕需於簽約後依服務建議書及裝修建議書送文資審議後才可進行，廠商規劃

修繕內容時要考量本建物為歷史建築，修繕不宜變動太大及破壞原有建築結構，

將於本案甄審時邀請文資相關專家學者出席。 

6.本案市長公館公聽會後將整理與會單位意見，並擇日招開審查會議，若委員對

招商文件未有太大修正，本局儘快辦理後續程序，最快於 3 月底 4 月初公告招

商文件，單位提送服務計畫時間將依作業情形調整，約 14-21 日，有興趣的單

位也可開始研擬計畫。 

7.有關單位所提及，若因為符合老人需求之修繕問題(如無障礙電梯)，導致實際

修繕期程過久，而影響 5 年營運時間乙案，於本案審查會議時提出修正契約文

件，經委員同意後，敘明相關文件調整放寬許可年限規定，將列出非歸責廠商

之情形，藉以減輕單位疑慮。 

 

玖、散會：下午 4時 0分。 


